国防专利申请密级证明

	请按照“注意事项”正确填写本表各栏

	①发明名称
	     
	□可公开

	
	注：发明名称未勾选“可公开”选项的，视为发明名称涉及保密要点，国防专利证书、通知书等相关文件将标注国家秘密标志。

	 ②申 请 人 （可公开）
	申请人(1)
	

	
	申请人(2)
	

	
	申请人(3)
	

	③第一署名

  申请人类型
	□军队单位   □军工单位  □高等院校  □其他国有企事业单位  □民营企业      □个人       □

	④第一署名申请人上级主管部门
	     

	⑤申请人

机要通信地址
	     

	⑥申请文件密级
	  □秘密    □机密
	⑦保密期限/

  解密条件
	

	⑧定密依据
     


	⑨保密要点

     


	⑩定密机关、单位地址
	     

	⑪定密机关、单位联系人
	     
	电话
	     

	⑫定密机关、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密责任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一、本表第①栏发明名称应当与该国防专利请求书中的名称一致，并应尽量填写可以公开的名称。发明名称未勾选“可公开”选项的，视为发明名称涉及保密要点，国防专利证书、通知书等相关文件将标注国家秘密标志。
二、本表第②栏申请人（可公开）应当与该国防专利请求书中填写的信息一致。 

三、本表第③栏中的方格供填表人选择使用，若有方格后所述的情况，应当在方格内作标记。
四、本表第④栏填写第一署名申请人所属的上级主管部门，指国务院有关部门、军委机关、军兵种、军工集团公司、中国科学院或工程物理研究院等，个人及民营企业无需填写。
五、本表第⑤栏填写申请人机要通信地址。

六、本表第⑥栏应当根据专利申请的内容正确填写其密级。绝密级发明以及不需要保密的发明不得申请国防专利。
七、本表第⑦栏填写保密期限或解密条件。国家秘密的保密期限，除另有规定外，确定为秘密级的国防专利申请保密期限不超过10年，确定为机密级的不超过20年。不能确定保密期限的，应当写明解密的条件。

八、本表第⑧栏，填写国防专利申请的定密依据。

九、本表第⑨栏，填写保密要点。保密要点主要是指申请文件中本发明技术方案涉密的要点。
十、本表第⑩栏填写定密机关、单位地址,有机要通信地址的优先填写机要通信地址。
十一、本表第⑪栏，填写定密机关、单位定密事务的联系人及其联系电话。
十二、本表第⑫栏，由定密机关、单位盖章并由定密责任人签字。国防专利申请的密级确定工作由申请人负责办理，应提交有定密权限的有关机关、单位出具的定密证明。其中，申请人具有定密权限的，定密证明由其相应的业务部门或者保密部门盖章。申请人不具有定密权限的，定密证明由其上级具有定密权限的机关、单位盖章。申请人没有上级单位且无定密权限的，该国防专利申请有项目来源的，定密证明由具有定密权限的项目来源机关、单位或其上级机关盖章；没有项目来源的，定密证明由具有定密权限的业务主管部门或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盖章。

    定密单位不属于国有企事业单位或军队单位的，应提交定密授权相关材料。已提交定密授权相关材料并办理文件备案的，应在国防专利请求书附加文件清单中标明备案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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